
澎湖縣白沙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
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

    為配合行政院 114 年 6 月 27 日院臺綜字第 1141015947B 號函暨澎

湖縣政府 114 年 7月 3 日府民殯字第 1140047473 號函辦理，爰修正「澎

湖縣白沙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，以補強自治法規功

能，完善法令內容，其修正重點分述如下：  

一、新增機關、團體及廠商因工程所挖掘之無主墳墓骨灰(骸)之收費標 

    準(第五條之一) 

二、修正本條文文字，使收費程序標準及行政程序更為流暢(第十二條) 

三、擴大免收使用管理相關費用對象，殉職警察、義勇警察、民防人員、 

   消防人員、義勇消防人員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，持有證明文 

   件者、各冊中低收入優惠對象及本所工程起掘之無主墳墓骨灰(骸)  

   (第十四條第一、二、三款)  

四、配合本次新增、修正各條款，同步修正本鄉殯葬設施收費標準表之 

    備註(附表一、二、三) 


